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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陵试验区翔祥水产养殖公司“4·9”非生产
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4 月 9 日 7 时许，在阳江海陵试验区青峙岛对开海

域约 600 米处，广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经营的网箱养殖区

（以下简称“网箱养殖区”）发生一起一名工人因突发疾病经抢

救无效死亡事故，直接经济损失 60 万元（以下简称海陵试验区

“4·9”事故）。

事故发生后，海陵试验区党工委、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，

立即作出批示，要求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，彻查事故原因，

深刻汲取教训，采取措施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受阳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

以及按照市安委办挂牌督办要求，海陵试验区管委会依法成立

了由区党政办、纪委监委、应急管理、公安、人社和总工会等

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查清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等情况，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

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：海陵试验区“4·9”事故是一起工人作业时因

突发疾病导致死亡的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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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

1.广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，位于阳江市闸坡金港路 3

号（办公地址），取得阳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陵分局颁发的《营

业执照》，营业执照号：91440823MA********，成立日期：2019

年 7 月 18 日，核准日期：2024 年 8 月 21 日。企业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：戴*，经营范围：深水

养殖（离岸三公里以外海域）。一般项目：水产品零售；水产品

批发。广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2010 年起在闸坡旧澳湾海面

开展网箱养殖，2015 年起迁移到青峙岛对开海域约 600 米处，

经营有 2 个用于养殖水产品的圆型网箱，每个直径 30 米，深 5

—6 米，年产值达 40 万元。

该公司有员工 3 人，分别是韦*忠、王*伦、李*泽，其中韦

*忠在 2025 年 2月入职，王*伦在 2021年 2月入职、李*泽在 2022

年 1 月入职，主要工作任务是对网箱养殖的水产品进行管理，

包括日常投喂鱼料等。

2.戴*，男，67 岁，户籍地址：阳江市海陵区闸坡镇南安居

委会环港路，身份证号码：4417031958********，广东翔祥水

产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，兼任闸坡网箱养殖

协会副会长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广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网箱养殖区安装有视频监控设

备，但没有通电运行，所以没有拍摄到事故发生经过。整个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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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区没有安装电源，也没有堆放有任何其他杂物（如图 1），没

有搭建有其他建筑物，整个网箱养殖区是一个通透整体（如图 2）。

调查组通过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、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和

综合分析，还原事故经过如下：

2025 年 4 月 9 日，戴*和 3 名工人（韦*忠、王*伦、李*泽）

按照日常工作安排 6 时 30 分集中在工作船上一起吃早餐。7 时，

4 人一起从工作船上通过快艇接驳登上网箱养殖区。各人按照分

工分散开来，进行投喂鱼料准备工作。7 时 16 分钟，王*伦转身

发现韦*忠已摔倒，上半身横在网箱排木上，一只脚垂落在海水

里，于是马上大声呼喊，并和其他工友迅速合力将韦*忠抬起来，

平放在网箱养殖区的排木上，当时韦*忠意识模糊，脸色发黑，

嘴唇发绀。戴*立即安排一艘快艇将韦*忠送至闸坡渔港岸边。

在返程中，李*泽对韦*忠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，

在抢救过程中，韦*忠还呕吐出一些当天早上吃过的早餐。同时，

戴*也拔打 110、120 求救电话。

7 时 45 分许，戴*等人将韦*忠送至闸坡渔港丁字码头，立

即将韦*忠抬上岸边。约 3 分钟，110 民警和 120 救护人员也陆

续到达现场。医护人员马上对韦*忠进行抢救，最终因抢救无效

现场宣布韦*忠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勘验概况

广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网箱养殖区（图 1），位于海陵

试验区青峙岛对开海域约 600 米处，经营有 2 个圆型网箱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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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直径 30 米，深 5—6 米。在圆型网箱养殖区旁边约 45 米停靠

一艘工作船（图 3），该船舶为工人生活起居及存放养殖饲料场

所。韦*忠坠海位置在距离网箱养殖区的现场监控（图 1）约 2

米处。

图 1 事故发生地圆型网箱养殖区（红圈位置系韦*忠摔倒地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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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圆型网箱示意图

图 3 工作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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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死亡人员情况。

韦*忠,男，51 岁，身份证号码：4526261974********，户

籍：广西靖西市南坡乡荷郎村，2025 年 2 月通过戴*聘请入职广

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，负责在网箱养殖区投喂鱼料工作。

韦*忠未进行入职前体检，也未向入职单位报告身体状况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。

根 据 《 企 业 职 工 伤 亡 事 故 经 济 损 失 统 计 标 准 》

（GB6721-1986），经统计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 60 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海陵试验区党工委、区管委领导高度重视，

立即指示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做好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，并

要求加大网箱养殖行业监管力度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同

时要求涉事企业负责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，安抚好死者家

属，妥善处理善后工作。

2025 年 4 月 16 日，戴*和死者家属经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并

签订协议书，由戴*一次性补偿 60 万元给死者家属，补偿款已

全额转到死者家属指定账户，死者尸体已火化，家属情绪稳定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海陵试验区党工委、区管委以及相关部门迅

速启动应急响应并开展应急处置，信息接收、流转与报送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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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者家属情绪稳定，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事故应急响应、

救援及善后处置总体有力、有序，符合应急处置措施的程序和

要求。

三、事故的直接原因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
调查组通过对韦*忠的工友、亲属进行调查询问、查阅资料

和现场勘验，证实韦*忠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。韦*忠登上网箱

养殖区后，在进行投喂作业准备工作时，突发心脏病，因胸闷、

眩晕等原因，导致身体失去平衡，摔倒在网箱排木上，经抢救

无效死亡。

（二）直接原因分析

1.经对韦*忠的工友王*伦和李*泽进行调查询问证实，韦*

忠长期服药，在其床头位置放有很多西药（奥美拉唑肠溶胶囊、

布洛芬缓释胶囊、盐酸地芬尼多片等），并且在船上经常煎煮中

药服用，还多次听到韦*忠打电话跟家人说身体不舒服，想辞职

回家休养。

2.经对韦*忠的妻子杨*珍和儿子韦*升进行调查询问证实，

韦*忠生前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，经常会出现胸闷、心悸、头

晕、腹痛等症状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一直没有到医院就诊治

疗，仅在老家找“土郎中”治疗，抓些中药煎服。同时，韦*忠

也自行买些西药（速效救心丸，硝酸甘油，奥美拉唑肠溶胶囊

等）服用。病情一直没有改善，至 2024 年 10 月，在妻子和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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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劝说下，由儿子陪同一起去了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进

行身体检查。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出具的报告显示明韦*忠

“左心房异常”，当时医生李*建议韦*忠入院治疗，但韦*忠考

虑家庭经济困难，一直没有住院治疗，只是私下找“土郎中”

治疗。

2025 年 1 月，韦*忠感觉自己身体比原来好了一点，在其儿

子陪同下，韦*忠再次去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身体检查，

检查结果与上次相同，医生建议其好好休养。2025 年春节后，

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韦*忠在身体还没有好转的情况下，要求外

出打工赚钱，于 2025 年 3 月入职广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，

从事网箱养殖工作。

3.事发当日，韦*忠与其他 3 人共同吃完早餐后，再登上网

箱养殖区，排除因食物中毒导致死亡；整个网箱养殖区没有安

装电源，排除因触电导致死亡；网箱养殖区没有堆放其他杂物，

没有搭建其他建筑物，是一个通风良好的海面平台（如图 2），

现场水质良好无异味，排除因化学物品中毒导致死亡。事故现

场人员证实韦*忠当时是摔倒在网箱平台上，并没有坠入海中，

发现时还有呼吸，只是意识模糊，脸色发黑，排除因溺水导致

死亡；公安部门没有进行刑事立案，排除刑事案件。

调查组经综合分析认定：韦*忠在工作时突发心脏病，由于

发病时伴随胸闷、心悸、晕眩等原因，身体失去平衡，摔倒在

网箱排木上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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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

一是涉事企业未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、心理状况和行为习

惯，未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入职前健康检查。二是网箱养殖行业

领域安全风险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现场安全警示标志不足，

视频监控未通电运行，形同虚设，救生衣、救生圈等应急救援

器材的配备和使用意识不足。三是有关行业管理部门日常监督

检查亟待加强。

五、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为，该起事故为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

不涉及单位责任。对于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，由相关行

业主管部门另行调查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为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切实加强海上养殖

作业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保障

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，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以下

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：

（一）广东翔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及有关网箱养殖经营

主体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反思在员工健康管理、现场安

全防护和应急准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，并采取整改措施。一是

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岗前体检，对新入

职员工，特别是从事海上、高处、重体力等具有特殊风险作业

的员工，必须要求其提供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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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患有不适合从事相关岗位工作疾病的（如严重心脏病、高

血压、癫痫等）要合理调岗。二是加强在职员工健康监护，建

立员工健康档案，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健康检查。应多加关心员

工的日常身体状况，如发现员工身体不适，应及时督促其就医

检查，并根据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，必要时应暂停其作业。

三是强化作业现场安全防护措施，督促工人严格执行个人防护

装备佩戴规定，为所有在网箱上作业的人员配备合格的救生衣，

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，督促从业人员在登上网箱、排木、船舷

等临水区域作业时，必须全程正确穿着救生衣。四是完善现场

安全设施，立即修复并启用养殖区的视频监控设备，确保其全

天候正常运行，以便实时监控现场作业情况，并在发生意外时

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留存影像资料，在网箱及排木边缘等危险

区域增设安全警示标识和防滑设施，配备救生圈。五是组织应

急救援演练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定期组织模拟落水救援、心肺复

苏等应急演练，确保每位员工具备必要的应急处置能力，能够

在意外发生时采取正确、有效的救援措施。

（二）海陵岛试验区社会事务局作为海上养殖主管部门，

要加强对网箱养殖行业的监督检查力度。一是在全区范围内开

展一次海上养殖行业专项安全生产大检查。重点检查企业员工

健康管理、劳动防护用品（特别是救生衣）配备和使用情况、

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、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以及员工安全培

训等，对发现的隐患要责令限期整改，形成监管闭环。二是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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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。充分利用此次事故案例，组织召开

全区网箱养殖企业负责人警示教育会议，通报事故情况，深入

剖析事故原因，要求各企业引以为戒，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。同时，通过多种渠道向一线从业人员宣传普及水上作业

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，提高整个行业的安全生产水平。

海陵试验区“4·9”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8 月 7 日


